
津特设协联函[2023]01 号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天津市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

关于开展“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人员研修班”

培训报名通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

2023 年 4 月 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74 号令)。该文

件明确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安全总监、安全员。为

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第 74 号令，为此总局决定开展“特种设

备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活动，要求到 2023 年底，特种设备生

产、使用单位全部建立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安全总监、安全员分

级负责的责任体系，有效运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

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并且要求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

检查，对未达到规定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通过培训，使参训人员掌握相关规定并具有贯彻落实主体责

任的能力；对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全面掌握；

为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人员考核打下坚实基础。

二、培训对象

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

2.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人 员；

3. 其他相关人员。

三、时间及地点

四、费

1. 时间： 2023年9月上旬开始，培训活动时间为三天，其

中承压类(一天)与机电类(一天)课程可全选或选其一。

2. 地点：另行通知，结合报名人数视情况在蓟州(预计 200 

人)、 津南、南开计划分别开展。

用

(一) 费用

两天课程1000 元/人； 三天课程1300元/人； 材料费：120

元/人。本次活动食宿自理。报名截至日期为 9月 1日 17: 00。

上述费用请于9月1日前汇入以下账户：

户    名： 天津市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

账    号： 02 2006 0104 0019 815

开户行：农行馨名园支行





附件

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人员研修班报名表

（安全总监/安全员）

单位全称

培训课程 机电类  承压类 

培训地点 南开区  津南区  蓟州区 

姓 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邮箱 联系电话

对我们的建议和需求： 培训群二维码，进群请实名制。

注：参训人员姓名、身份证号务必填写完整，培训结束后发放培训证书。

开票信息可附在报名表后。


